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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协提案办答复件样张 

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沪科提复〔2023〕40 号 

 

 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

第 0058 号提案的答复 

 

方奇钟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快推进上海概念验证中心建设，释放科技创

新策源新动能”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链接产业的关键纽带，概念验证是科技

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。概念验证中心可概括为一种设立在高校，

多种组织、机构与高校合作运行的新组织模式，通过提供种子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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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商业顾问、创业教育等对概念验证活动进行个性化支持，旨

在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商业化。概念验证最关键是资金，主要用于

完成市场可行性评价、技术可行性评价两项任务。市科委持续关

注并借鉴国际国内概念验证中心建设的经验举措，并在本市科技

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持续推进，您的建议对本市进一步推进

概念验证中心建设工作，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。 

关于“上海着力开展概念验证中心的顶层研究并制定施工图”

和“在运作体制，内生机制上有所突破的建议”，我委坚持在全链条、

全要素整体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框架下，通过政府引导、市场主

导、多模式探索的思路，在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

方案（2017-2020）》《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

（2021-2023）》中，持续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开展“概念验证”活动。

目前主要有三种路径，一是引导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开展概念验

证服务，自 2017 年以来，持续支持具备“概念验证”服务能力的技

术转移机构，如上海若干技术转移机构以技术转让方式购买高校

早期成果，进行概念验证后，再通过许可、转让或入股等方式转

移至企业产业化，推动高校科技成果快速进入市场。二是支持高

校院所开展概念验证中心建设。自 2021 年以来，试点推动高校院

所建立概念验证中心，其中上海理工大学概念验证中心聚焦医工

交叉领域，资金主要来源于多渠道的财政资金，面向医生征集临

床需求，凝练医工交叉项目，开展概念验证，再统筹校内外资源，

组织投资、医院和产业专家论证，吸纳社会资本，并对项目团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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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创业孵化，加速样机或产品形成。华东理工大学概念验证中

心基于学校技术转移中心设立，将概念验证纳入成果转化服务链

条，建设覆盖资金平台、技术服务平台、知识产权平台和商业化

顾问团队等的支撑体系，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投入，推动高校统

筹校内科研资源，跨学科开展产业前沿技术的创新研发。三是引

导行业骨干企业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，与科研机构联合建立概念

验证中心等。 

关于“在模式架构上大胆试、大胆闯”的建议，近年来，我委

鼓励各类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在模式架构上大胆试、大胆闯，本市

陆续涌现覆盖概念验证环节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。一是高校 OTT

科研创业模式，上海科技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（OTT）推动科技

成果转化全过程、全周期、全生态的闭环运营，覆盖专利管理与

运营、创业早期学堂、科创产业早期孵化器等，推动专利许可合

同额 70 亿元，衍生企业 36 家，融资超过 11 亿元，专利许可转化

率达 25%。二是专业技术转移机构投资驱动模式，形成“概念验证

+创业+投资”模式，例如某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挖掘科研机构早期

科技成果，投入少量资金进行技术和市场可行性验证后，协助团

队设立创业公司，再完成技术许可、市场融资。三是技术转移平

台与高校联合推动模式，形成基于特色领域的概念验证平台。如

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与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共建上海国

际绿色低碳概念验证中心，联合打造“技术研发-技术评价-示范应

用-投资加速-产业化”全流程服务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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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在创新策源诸多问题中找到切入口”的建议，对照国际

国内“概念验证中心”做法和举措，对照本市实践，我委也在总结本

市“概念验证中心”建设中存在的关键问题，比如科研机构对其重要

性认识不到位、持续投入不够，专业化团队支撑不足，政府引导

力度有待加强等。下阶段，我委也将进一步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全

要素、全链条，整体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，并重点推

进概念验证中心体系化布局；同时，加强政策联动，如建立概念

验证中心与高质量孵化器、科技创新基金等拟定政策的联动机制

等；另外，加强示范推广，形成借鉴经验，提质本市高校院所科

技成果转化体系。 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！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3 年 5 月 15 日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政协提案办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5 日印发   


